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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独代”后签字未留底
张女士介绍，今年1月，她将位

于航头的一套房子挂到搜房控股旗
舰网站房天下网上后，就接到了上海
搜房房天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有
关工作人员的电话，随后该公司商圈
经理姜先生就联系她独家代理销售
事宜，并给了她2000元现金作为定
金。

不过，姜先生给2000元的同时，
并没有与她签订独家代理销售书面
合同文本，而是给了她《房地产买卖
居间协议》和《收款收据》，让她在上
面签字。

张女士称，姜先生将这两份书面
材料交给她时，《房地产买卖居间协
议》只写了总房价133万元，“我当时
说这个价格偏低，不能卖，他说没关
系，以后再改”；《收款收据》上也只写
了2000元和一些有关房产位置的信
息。除了上述内容外，这两份书面材
料中的空白处都没有填写。出于对房
产中介的信任，她签完字后，就按姜先
生要求，让姜先生收回了这两份材料。

怀疑中介合谋欺诈
张女士告诉记者，姜先生此后带

过两个顾客联系她洽谈交易事宜，但
均因双方没有共同时间洽谈无果而
终。后来，由于有更多的人联系她看
房，她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涨到了140
多万元，便要求姜先生将居间协议上
133万元的房子总价改为140万元，
被姜先生拒绝。“他当时说居间协议
上的房产总价写好了就不能更改，如
果坚持要更改，就需先申请原来居间
协议作废，再重新签订居间协议——
申请原来居间协议作废，需要支付总
房价0.5%的费用作为佣金。”

张女士没有接受，遂于1月15
日提出不再让房天下独家代理销售

这套房子，同时表示愿意根据定金法
则双倍返还定金，即返还姜先生4000
元。

张女士透露，姜先生当时没有接
受这一善后处理方案，表示再努力试
试看。第二天，就致电“恭喜”她“房
子已经卖掉了”，买房的是一个姓王
的先生，价格为133万元。

“那时，我与王先生面还没有见
过，电话也没有通过。”张女士说，接
到姜先生“恭喜”电话时，她不接受
133万元的价格，一句“你们真会卖
呀”后，她想进一步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王先生后来与她见面
时说只见过她的照片，虽然姜先生在
当面介绍时称王先生为下家，但她通
过种种方式调查发现，这个王先生就
是姜先生管辖范围内的业务员。

至此，张女士怀疑姜先生与王先
生在“合谋”低价购买她这套房子。
然而，当她表示拒绝后，他们发来了

“上海搜房房天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法务部”的《催告函》，该《催告函》
不但要求她返还4000元，还要求她
赔偿总房价20%的违约金。

从未收到5万元定金
记者也注意到，《房地产居间协

议》和《房屋买卖合同》确认的房屋总
价确为133万元，虽抬头位置均没有
注明下家信息，但落款处都有下家王
先生签名。与张女士签字时间为1
月5日不同的是，《房地产居间协议》
中王先生的签字时间为1月16日，
而《房屋买卖合同》上王先生的落款
时间中，“6”字可以明显看出由“1”和

“0”拼凑而成。
同时，《收款收据》上载明的2000

元定金收取时间为1月5日，但《房地
产居间协议》上，王先生的签字时间
为1月16日，也就是说，王先生付了
2000元定金后才签这份《房地产居间

协议》。
另外，这份《房地产居间协议》中

约定的5万元定金交纳期限有115
天，即在签订该居间协议后115天内
将定金补足至5万元，据此推算截止
时间为5月15日，那样，由于《房屋买
卖合同》里称双方要在6月30日之前
办理过户手续，后续办理过户手续的
时间只有一个半月。

张女士介绍，这些内容都是在她
既没有与王先生通过电话，也没有与
王先生见过面，更没有就交易进行洽
谈的情况下填写上去，有关内容是姜
先生和王先生背着她所为。她从末
收到过5万元定金。

不卖房竟要赔房价20%违约金？
市民：中介合谋欺诈 中介：市民“跳价”在先

若上家所言属实
中介有合谋欺诈嫌疑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张翼庆律师认为，独家代理销售

是一种排除房东法定解除权、加重

房产中介利益的“霸王”行为，即使

房产中介与房东有书面协议约定，

也无法律效力。在双方没有书面约

定独家代理销售的情况下，房产中

介更不能以房东违反独家代理销售

约定索要违约金。

同时，如果张女士所言属实，搜

房房天下员工“设局”让张女士先在

《房地产居间协议》上签字后，再在

张女士不知情情况下让王先生签

字，就不是双方真实购买意愿的表

述，相应《房地产居间协议》应该无

效解除。如果搜房房天下相关工作

人员真的“合谋”造假逼张女士贱卖

房子，有欺诈甚至诈骗嫌疑。不过，

作为成年人，应该知道签字后的合

同文本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在合同

文本仍有空白的情况下就签字。

若无证据证明欺诈
上家反悔只用赔4000元

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蔡俊芳律

师则指出，签订《房地产居间协议》

前，张女士即使不同意将总房价定

为133万元，但只要其这份居间协议

上签了字，并将签字后的居间协议

交给了中介，就意味着她与中介间

形成了一种表见代理关系，同意中

介和下家此后在居间协议上的空白

处填写相应内容，因此，如果没有充

分证据证明中介和下家是在使用欺

诈方式让她签订居间协议的情况

下，她还是要按这份居间协议履行

其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从《收款收据》来看，张

女士原来收取的2000元为王先生通

过第三方所付的定金，按照定金法

则规定，张女士违约不再售房给王

先生时，也只能按原来所实际收取

定金金额，双倍返还。无需按总房

价20%支付违约金。

日前，市民张女士就向青年报“老罗帮你忙”互动维权栏目投诉称，通过搜房房天下卖房过程中，被要求贱卖给其关联业务员，并
发了落款为公司法务部的《催告函》，要求不贱卖就需赔款近27万元。记者采访中，“房天下”业务员称正常买房过程中遭遇张女士

“跳价”，而房天下总部则称，《催告函》非法务部所出。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催告函》非公司法务部所写
2 月 29 日，青年报“老罗帮你

忙”互动维权栏目热线记者现场采
访时，张女士出具了《收款收据》复
印件、《房地产居间协议》与《房屋
买卖合同》的原件。张女士说，这
些，是姜先生在纠纷发生后才给她
的，姜先生至今未给她《收款收据》
原件。

记者注意到，《收款收据》载明，
王先生通过上海家标堂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向张女士支付了2000元定
金。复印件上，王先生名字与其它手
写内容明显不是同一支笔所写。张
女士称，她签字时，王先生签名处原
来是空白的，相应内容为其后来单方
面填写。

记者调查也发现，上海家标堂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代先生

就是上海搜房房天下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的股东。张女士说，姜先生和王
先生可能同时为上述两家公司服务。

记者也注意到，有关《催告函》上
也确实要求张女士返还4000元，并
按总房价 20%承担违约责任，支付
26.6万元赔偿款。

不过，这份落款处名为“上海
搜房房天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法务部”的《催告函》上，并没有加
盖单位公章，在搜房房天下办公
室，客服人员询问公司法务部门后
给出的回答却是姜先生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房价上涨房东想“跳价”
姜先生和王先生名片上都称“佣

金很优惠，服务不打折”。在搜房房
天下办公室，记者致电姜先生时，与
张女士所说姜先生原来不认识王先

生不同的是，在记者没有亮明身份
前，姜先生介绍称王先生是今年1月
入职的员工，与他“天天在一起工
作”，他知道王先生通过公司买过一
套房子。而当记者亮明身份后，对方
就“记不清楚了”，随后便拒绝回答。

而王先生，虽一方面说到了搜房
房天下办公处，愿意在这里现场接受
采访，但几分钟后就以种种理由“人
间蒸发”了。电话中，他一听记者询
问什么时候看的张女士这套房子，就
连说“挂了”，挂掉了电话。

之后，记者再次联系这两人，
他们都说张女士原来同意以 133
万元卖房，张女士在居间协议上签
字后拿去了她那一联，后来因市场
行情上涨才想跳价 5 至 8 万元，未
获他们同意后就决定不卖房了。
他们要求按原来书面约定继续买
这套房子。

[律师说法][市民投诉]

[中介回应]

图为张女士收到的《催告函》。 受访者供图

图为张女士收到的《收款收据》。


